强检器具信息填写说明：
1、字段‘生产地’只能为数字：1.国产，2.进口 
2、字段‘器具状态’只能为数字：1.新增，2.启用
3、字段‘器具用途’只能为数字：1、安全防护；2、医疗卫生；3、环境监测；4、贸易结算
4、字段‘器具类型’只能为数字：1.社会公用计量标准，2.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最高计量标准，3.工作计量器具
5、字段‘检定方式’只能为数字：1.送检，2.现场
6、字段‘所属地代码’：请依据基础数据《行政区域代码（所属地代码）》，对应填写。
[bookmark: _GoBack]7、字段‘种别代码’：请依据基础数据《2019新版强检目录信息(含种别代码)》，对应填写。
8、日期字段格式为"yyyy-MM-dd"

注：标红字段为必填项
